湖滨区城市管理局

关于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3年以来，湖滨区城市管理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理论中心组学习，全面推进城市管理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切实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为湖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和良好的市容秩序提供保障。现将我局2023年以来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措施和成效

一是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建设组织领导，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牢固树立“法有授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主观臆断，严格按照决策程序办事，力求决策科学正确。凡涉及本单位的重大发展规划、重大执法案件、重大建设项目等工作通过集体研究讨论决定。坚持党务公开，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扩大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党内监督，提高执政能力。坚持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依法办事，不得违规干预执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推动完善部门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将依法履职纳入年度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任免奖惩重要依据。

二是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专业人员作用，认真开展重大执法决定、合同的法制审核，强化重大复杂案件的集体会审，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围绕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薄弱环节，制定了亮证执法制度、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执法案件主办人负责制度、案件审核制度。

三是充分发挥法治型机关示范引领作用。严格落实依法治区和推进法治建设职责清单，落实法治建设任务，结合年度法治建设工作，明确法治建设工作重点和责任股室，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法治建设工作的行动自觉。积极运用法治思维推动高质量发展，将履职尽责、依法办事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推荐提拔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工作人员。

四是深入开展基层城管规范化建设。持续开展“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专项行动，先后启动岗位练兵、案卷集中评查、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提升城管队伍形象。及时部署城管执法专项活动，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全面排查协管人员着装、教育培训、日常管理事项，组织签订诚信执法信用承诺书2600余份。

五是持续开展法治学习和培训活动。切实将法律法规学习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年度法制培训和学习计划，邀请市城管局法规科科长开展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法规培训活动3次，积极参加区里组织的各项行政执法专题培训班，并邀请局法律顾问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进行专题授课。

六是持续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坚持依法行政，积极推进普法工作各项目标任务落实。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明确各股室（执法队）的普法责任。通过座谈、走访企业、制作宣传版面、印刷资料、走上街头、下到企业等方式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共发放行政法规、普法等各类宣传页、宣传册5000余份。
七是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工作。结合年度“放管服”重点任务，积极推进“信用承诺+容缺受理”“一件事”改革和审管联动等工作，试行“即办”“代办”“智办”三张清单。积极推行行政审批领域信用承诺制度，实施“信用承诺+容缺受理”，有效提升行政服务办事效率。组织签订各类信用承诺书260余份，许可事项承诺时限比法定时限提升90%。

二、存在问题和不足
（一）执法人员法治观念有待提升。在工作当中，一些执法人员对新形势下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本质理解有偏差，在推进的过程中存在“形式化”“口号化”的倾向。

（二）执法环境不佳。虽然始终坚持文明执法、依法行政，但由于社会环境等种种原因，部分违法人员和市民对执法工作持抵触情绪。执法过程中，遭遇阻碍执法、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执法队伍的工作积极性，个别执法人员由此产生畏难情绪，严重影响工作效能。
三、下步打算
一是持续深化城管法治化建设。以推进城管法治建设为统领，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责任人职责，强化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持续放大法治型机关引领功效。

二是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围绕工作目标，结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反馈问题，积极谋划、调研摸底，全面排查存在问题，明确标准规范，以创建促提升，以示范带发展，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三是持续强化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切实强短板补弱项，严把重大案件质量关，重点组织执法骨干集中培训法律法规和执法业务，切实提升执法办案质量。




